馆陶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文件

馆自然资[2023] 44号
馆陶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关于印发《馆陶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23年

第一次内部风险分级双随机抽查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法规中心、地理信息科：

现将《馆陶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23年第一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实施方案，认真抓好贯彻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馆陶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6月6日
馆陶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3年第一次内部双随机一公开抽查

工作实施方案

按照馆陶县双随办《关于印发馆陶县2023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》有关要求和县局2023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抽查计划安排，经县局研究决定，开展2023年全县第一次“双随机”抽查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抽查对象及比例

（一）随机抽查对象。

县域内注册的测绘公司。
（二）随机抽查比例。

抽取比例：按信用风险等级总数的100%抽取

二、抽查时间

2023年6月10日至6月30日。
三、抽查内容

根据《馆陶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2022版）》，对检查对象所涉及的以下事项，测绘成果是否按要求及时、规范汇交。
四、抽查组织实施

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联合抽查的总体部署、方案制定、名单抽取、业务指导等工作。

（一）抽查任务分工。

地理信息科负责制定各自抽查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，负责随机抽查工作的具体实施，明确抽查内容、抽查要求、监管措施，组织开展随机抽查和结果录入及公示。

（二）抽查方式及流程。

1.局将于2023年6月10日通过“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”上传抽查工作方案，随机抽取测绘主体并按定向分配执法检查人员。

2.按照“谁管辖、谁负责，谁录入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由地理信息科对测绘成果汇交情况实施检查。

3.此次检查采取实地检查方式。

4.地理信息科要结合实际，依据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对测绘成果汇交情况进行检查。

（三）公示抽查结果。

1.抽查结果公示路径。抽查工作结束后，实施检查的科室应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”的原则，检查人员须认真核对提交的检查材料，确保抽查结果正确。抽查结果报领导小组组长履行审批程序后，将抽查结果录入“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”，并向社会公示。

2.抽查结果规范表述。按照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做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将监管部门“抽查检查结果”信息统一规范为8类：①未发现问题;②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;③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;④通过登记的住所(经营场所)无法联系;⑤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;⑥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;⑦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;⑧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。

3.抽查结果公示时限。地理信息科应在抽查检查完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，将抽查检查结果归集于测绘主体名下并通过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。已实施检查但未进行公示的，视为未完成抽查检查。

（四）抽查结果后续处理。

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应及时按规定上报维修，对于未及时完成测绘成果汇交应当依法处理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县局成立副局长闫纪勇任组长，地理信息科、法规中心负责同志为成员的“双随机”联合抽查工作领导小组，组织实施。此次“双随机”抽查，是贯彻落实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地理信息科、法规中心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科学合理分工，确保此次测绘成果汇交检查工作依法、有序开展。

（二）抓好宣传培训。要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宣传报道，积极宣传国务院关于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决策部署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；要依法公开抽查依据、抽查主体、检查内容、检查方式和抽查时限，使测绘单位主体知晓配合抽查的义务和相关权利，使公众了解并主动参与抽查活动，积极举报测绘主体违法行为；要组织专题业务培训，提高执法检查人员发现问题的能力，确保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三）搞好协调配合。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，法规中心要发挥牵头作用，积极协调推进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，做好业务指导，地理信息科确保按规定时限完成抽查任务。

（四）及时反馈抽查情况。地理信息科在实施“双随机”抽查检查中遇到的问题，要及时与法规中心沟通。并于6月30日前将抽查工作总结及汇总表报局法规中心。


